國立陽明大學推廣教育實施暫行辦法
                  八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五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九十三學年度第六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五年三月一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五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落實終身教育理念，以學術服務社會，得辦理推廣教育；並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暨「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劃審查要點」，訂定「國立陽明大學推廣教育實施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各學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得於現有師資、人力與設備條件許可下，分別辦理推廣教育。惟非系、所單位擬辦理推廣教育學分班者，仍應與相關系、所共同辦理，並以系、所為主辦單位。
第 三 條  本校推廣教育班次，區分為學分班及非學分班次。學分班每班以不超過五十人為原則,如因情況特殊得招收隨班附讀學員，其隨班附讀人數以不超過十人為原則，有關隨班附讀辦法另訂之。
第 四 條　申請辦理推廣教育作業程序：
1、 本校組成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為副召集人，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主任、會計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管為小組委員，負責審查推廣教育申請案。
2、 各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依教育部規定格式擬妥推廣教育班次招生計劃，經所屬系、所及院級審查通過後，交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
3、 境內各班次招生計畫，經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合格，由推廣教育中心會同人事室、會計室，簽陳校長核定。
4、 境外學分班招生計畫，經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合格，由推廣教育中心會同人事室、會計室，簽陳校長核准後，於開班三個月前報教育部核定。

第 五 條　核准成立推廣教育班次招收學員作業程序：
          一、經核定之推廣教育班次，應由該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主管擔任召集人，組成招收學員委員會。委員會組織規程由各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自行訂定，院長核定後施行。
二、本校推廣教育各班別招生，除接受委託辦理班別另有規定外，應符合公平、公開、公正原則。招生簡章或公告中應註明各班次為學分班或非學分班，且不授予學位證書，及有關修讀學員之權利義務(如學雜費、退費標準、使用校內設備等）等注意事項。 

          三、推廣教育班學員資格：

(一)學分班：應配合所開設課程之程度。屬研究所碩士班課程者，招生對象限大學畢業或具備報考研究所同等學力資格者；屬大學部課程者，招生對象限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
(二)非學分班：依開班性質自行訂定。
          四、各推廣教育班次應於開班前一個月公佈於相關單位網站，以供各界查詢。如為境外開設者，應註明教育部核准日期。各推廣教育班次確定錄取學員名單後，應檢附報名學員名冊、考試(甄選)成績表、審查成績表等，簽送推廣教育專責單位主管核定。
          五、各推廣教育課程未依本辦法申請而自行開班者，本校一律不予承認其所開設之課程，亦不授予本校推廣教育各項證明（書）。
第 六 條　辦理推廣教育之班次，招收學員報名費收費標準，由招收學員委員會自行訂定。報名費由校方統收統支，支付項目及標準，由辦理推廣教育班次之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於報名結束後，編列預算表，經所屬學院院長審核，會同推廣教育中心及會計室簽陳校長核定執行。惟所訂各費於額度內支付標準應符合有關規定並比照本校招生考試業務相關標準訂定。
第 七 條　辦理推廣教育班次，招收學員應繳交學分費，每學分金額應在推廣教育班次招生計劃書內明訂之。實驗、實習得酌收材料費，收費標準另訂之。
第 八 條　推廣教育各班次學員所繳交之學分費等，應先行編列預算，經推廣教育小組審核通過後執行，惟所編列管理費不得低於總收入之百分之二十，交由校方統籌支配。
第 九 條　辦理推廣教育班次之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定期會同推廣教育中心、會計室、出納組辦理報到註冊、繳費事宜；註冊後，由推廣教育中心核發學員證，學員得憑學員證使用本校圖書館。
第 十 條　推廣教育班次學員選課資料應由開班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於學員註冊後，彙整繳交推廣教育中心。學員到課，比照大學部辦法或另由推廣教育中心、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自行訂定管理辦法。唯同一科目缺課超過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視同未修，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
第十一條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退學者，應依下列標準退費：
1、 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七成。自實際上課之日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2、 已繳代辦費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各班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第十二條　推廣教育班次應由開班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於每學期學員開課前，編定課程時間表，任課教師填妥授課進度表，繳交推廣教育中心備查。
第十三條　本校各推廣教育學分班次所授課程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由本校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境外教學推廣教育學分班各班次所授課程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由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推廣教育班次任課教師授課鐘點費標準，由開班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編列於預算表中，並於招生計劃書內詳細說明，經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後，依授課教師職別或相當之職別核發。惟鐘點費支付標準，以部定教師鐘點費標準之二倍為限。授課時數不併入本校一般授課時數核計。
第十四條　修讀學分：學士程度學分班學員，每學期累計修習之學分至多以修十八學分為原則；碩士程度學分班學員，每學期累計修習之學分至多以修九學分為原則；每一學分至少須修 讀十八小時。實習或實驗課程學分之計算，由各開課系(科)所訂定之。
第十五條　推廣教育班次學員成績考核方式及採百分計分法或等第計分法，均由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或任課教師自行訂定，均以一百分為滿分，唯大學部課程班次以六十分為及格，研究所課程班次以七十分為及格。成績之等第與百分計分法對照，參照本校學則第三十四條辦理。
第十六條　推廣教育班次，於每期結業後，由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彙總經各任課教師簽章之成績登記單，繳交推廣教育中心登錄。學員修讀期滿，成績及格者，由推廣教育中心製作學分證明書或推廣教育證明書；於學員辦妥離校手續後，交由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轉發各學員。
第十七條　本校各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亦得依實際需要，共同合作辦理推廣教育。
          一、同一學院不同系、所共同合作辦理推廣教育者，其合作有關事宜，由學院自行訂定。
          二、院際系、所共同合作辦理推廣教育者，除招生計劃之擬訂，應分別經所屬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再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二款之相關程序辦理外，招收學員委員會之召集人、主任委員之產生及其他合作有關事宜，得由各相關學院共同擬訂合作計劃，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八條　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兼為推廣教育評鑑審議小組，執行有關推廣教育評鑑工作，對辦理推廣教育不善或不符合規定者，應陳請校長核定，限期改善，必要時得令其停辦。

第十九條　本校各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所辦理推廣教育班次，均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將該學年度推廣教育辦理情形彙報教育部。
第二十條　本校各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辦理推廣教育班次，為執行業務，需聘用專、兼任行政人員、業務助理、臨時工者，其員額配置、薪資給付標準等，應由校方統籌管理。

第廿一條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得採校內及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場地以洽借學校或公務機關（構）現有合格場地為原則，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部備查；其他校外教學場地應檢具合格建管（使用分區符合教學使用）、消防及衛生檢查等相關証明及設置計畫，報部核准。
第廿二條  本校各推廣教育班次，除應依相關法令及本辦法各條規定處理有關事宜外，如有未盡事宜，得參照本校現有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第廿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廿四條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尚未成立之前，各有關推廣教育學分班業務暫由教務處辦理，推廣教育非學分班業務暫由研究發展處應用推廣中心辦理；本暫行辦法適用至推廣教育中心成立時為止。
